
宜律通 匚⒛ 18〕 7号

关于印发 宜昌市律师行业诚信信息公示办
法》的通知

市律协县市区工作委员会、各律师事务所 :

《宜昌市律师行业诚信信息公示办法》经市律协五届三

次会长办公会研究,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,现予以

发布。



宜昌市律
(2018年 4月 12

师行业诚信信息公示办法

日宜昌市律师协会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审

议通过 )

第一条 为加强宜昌市律师行业诚信建
设,维护律师职

业声誉,规范律师执业行为,提高律师的社会
公信力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司法部有关规定和
《宜昌市律

师协会章程》的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律师行业诚信信息是指律师事务所和律师
诚信

状况的专门信息。

第三条 诚信信息分文本信息和电子信息两种
。文本信

息作为各案内容,永久保存。电子信息在本会网站上公示
,

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四条 诚信信息的内容包括:

1,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基本情况的信息;

2.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优良行为信 J憝 ;

3,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不良行为信息。

箝丑条 律.丿
币事务所执业基本情况应当记录下列信 `急 :

|爿 i∶铭  C包括是否为原名称、变更及变更日期 );

5.性质 (合伙、个人或其他 );

6.注册律师人员名单,按合伙人、专职律师、兼职律师



分别归类;

7.历年年度考核结果 ;

8.应记录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六条 律师执业基本情况应当记录下列信
`憝

:

1.姓 、性别 ;

2.律师执业证号及取 时间;
3.学历/

4.在律师协会中担任职务情况 (起止时间);社会职务

情况 (起止时间 );

5.执业状态 (正在执业、暂停执业、何时被注销执业 );

6.历年年度考核结果 ;

7.应记录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执业基本信
`憝
,应根据司

法行政机关年度考核结果及时更新。

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优良行为信
`憝
是指律师事

务所和律师在执业期间受到政府及其部门或社会组织做出

的表彰、命名、奖励。具体包括以下事项 :

1.各级党委、政府(人大、政协及其部门做出的表彰、

命名、奖励的决定 ;

2,司 法行政机关、律师协会、人民团体做出的表彰、命

名或者奖励的决定 ;

3.对社会公益活动 (如扶贫、捐助等 )的贡献。

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不良行为信
`患
、是指律师事

务所和律师在执业期间因违反法律、法规,违反律师职业道



德和执业纪 ,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的行为。
具体 括以下事项 :

2.两年内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被司法彳政机关或

者其他行政机关予以彳政处罚的行为;

3,中 共党员律师受到党纪处分或民主党派律师受到其

所在党派纪律处分的;

4.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被律师协会予以行

业处分的行为;

第十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基本信息和优良信息永久

提供公开查询;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失信信
`息
公开查询期限

为 2年 ,自 失信行为或者事件确定之日起计算,国家或者本

市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公开查询期限届满,系统将关闭公开查

询通道转为永久保存信息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上级司法行政机

关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湖北省律师协会对律师诚信档案管

理有新的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宜昌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

释。


